臺北市第７次童軍大露營專科章考驗辦法
壹、依　　據：中華民國童軍暨女童軍進程合格標準。
貳、目　　的：
　　一、培養童軍發展個人興趣，多方面嘗試不同領域之事物。

　　二、鼓勵童軍晉級，落實徽章制度與榮譽制度。

　　三、配合臺北市第７次童軍大露營所規畫之假日專科章考驗。
叁、地　　點：臺北市第７次童軍大露營所規畫之各活動地點。
肆、日　　期：民國99年7月15日至7月21日。
伍、參加對象：一、童軍部分：參加本次大露營之中級以上童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女童軍部分：參加本次大露營之女童軍及蘭姐女童軍。
陸、考驗科目：
    一、全體：消防（依童軍標準）。
    二、童軍部分：分4類，共32科。
　　    1、服務類：社區公民、國家公民、社區服務、環境保護、交通、安全、水上救生、公共衛生、個人衛生。
　　    2、技能類：斥堠工程、星象、定向運動、訊號、電腦維修、地球科學。
　　    3、健身類：游泳、划船、球類、體適能、越野、攀登、自行車、溜冰、射擊、射箭。
　　    4、興趣類：戲劇、舞蹈、紙藝、皮雕、繪畫、攝影、自行車修護。
    三、女童軍部分：不分類，共9科。

        划船、紙藝、星象、攝影、繪畫、溜冰、環境保護、游泳、自行車。

    四、蘭姐女童軍部分：不分類，共7科。

        星象、游泳、攝影、繪畫、溜冰、自行車、水上救生。
　　說明：1、由於大露營應以鼓勵學員參加活動為主，專科章考驗科目不宜過多，以免影響學員參加活動的時間。

2、每人最少須報考１科，若是只選擇１科，則必須為消防專科章（男、女參加人員均適用）；除消防專科章外，每人最多可報考２科，但必須選取不同類別之科目（女童軍不受約束）。可考驗科目若有增減，以通報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3、本次專科章考驗除了消防及皮雕專科章之外，其它專科章只有考驗，不作任何教學。

          4、本次大露營不接受專業證照認證換取專科章。
柒、考驗方式：依考驗標準，採筆試（於模組活動日下午1：30至2：30進行）、術科考驗（於模組活動日安排場次進行）、作品展示或報告等方式進行，以上資訊均於第２號通報發布。
捌、報名方式：
一、採團體報名方式，由各團彙整後，於7月10日前向臺北市童軍會報名。  或
　　二、採個人報名方式，於7月15日營地報到後，於各分營區進行，到下午4：00截止報名。

    三、斥堠工程專科章於7月15日下午1：30起進行考驗，參加者必須於7月10日前完成報名。

說明：1、受場地、器材及時間限制之科目會註明每天限制人數，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；未註明人數者表示無人數限制。
      2、有部分專科章之術科考驗，會與活動組配合執行，但學員必須取得該項目之活動票券才能進行考驗，活動票券會先配發給各團，各團應依學員報考之專科章科目，協助或協調取得票券。
玖、費　　用：全免。
說明：考驗合格者由臺北市童軍會或臺北市女童軍會發給合格證書，可憑合格證書自行購買專科章。
	臺北市第７次童軍大露營專科章考驗方式

	科

序
	類 別
	考驗科目及適用對象
	考驗方式
	預定

人數
	準備事項及說明

	
	
	
	術科
	筆試
	
	

	
	
	消防（☆、△、◎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於士林高商進行

	Ａ01
	服務類
	社區公民（☆）
	無
	考驗組
	
	

	Ａ02
	
	國家公民（☆）
	無
	考驗組
	
	

	Ａ03
	
	社區服務（☆）
	活動組
	考驗組
	
	

	Ａ04
	
	環境保護（☆、△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筆試及格者才需進行術科

	Ａ05
	
	交通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

	Ａ06
	
	安全（☆）
	無
	考驗組
	
	

	Ａ07
	
	水上救生（☆、◎）
	活動組
	考驗組
	80人
	須持有游泳及急救專科章

	Ａ08
	
	公共衛生（☆）
	無
	考驗組
	
	

	Ａ09
	
	個人衛生（☆）
	無
	考驗組
	
	

	Ｂ01
	技能類
	斥堠工程（☆）
	活動組
	無
	
	7月10日前必須完成報名

	Ｂ02
	
	星象（☆、△、◎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須繳交報告（詳說明一）

	Ｂ03
	
	定向運動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自備羅盤

	Ｂ04
	
	訊號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自備雙旗及電碼本

	Ｂ05
	
	電腦維修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

	Ｂ06
	
	地球科學（☆）
	無
	考驗組
	
	須參加活動組相關之活動，共3個點

	Ｃ01
	健身類
	游泳（☆、△、◎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於陽明高中進行

	Ｃ02
	
	划船（☆、△）
	活動組
	無
	80人
	須持有游泳專科章

	Ｃ03
	
	球類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

	Ｃ04
	
	體適能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

	Ｃ05
	
	越野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

	Ｃ06
	
	攀登（☆）
	活動組
	無
	40人
	於熱海岩場進行考驗

	Ｃ07
	
	自行車（☆、△、◎）
	活動組
	考驗組
	
	自行車由大會提供



	Ｃ08
	
	溜冰（☆、△、◎）
	考驗組
	無
	
	自備溜冰鞋或直排輪



	Ｃ09
	
	射擊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30人
	於萬芳高中進行

	Ｃ10
	
	射箭（☆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30人
	於萬芳高中進行

	Ｄ01
	興趣類
	戲劇（☆）
	活動組
	考驗組
	
	自備器材及配樂



	Ｄ02
	
	舞蹈（☆）
	活動組
	無
	
	自備器材及配樂

	Ｄ03
	
	紙藝（☆、△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攜帶作品、材料及工具（詳說明二）

	Ｄ04
	
	皮雕（☆）
	考驗組
	無
	80人
	材料及工具由考驗組提供



	Ｄ05
	
	繪畫（☆、△、◎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攜帶作品、材料及工具（詳說明二）

	Ｄ06
	
	攝影（☆、△、◎）
	考驗組
	考驗組
	
	攜帶作品、材料及工具（詳說明二）

）

	Ｄ07
	
	自行車修護（☆）
	活動組
	考驗組
	80人
	自行車及維修工具由大會提供


說明一、參觀天文館（須附２個月之內的入場券存根），報告依附件一格式，介紹館內各展演單元。

說明二、術科考驗時，當場測驗作品之各製作技巧、技法。

考驗科目及適用對象欄之符號說明：☆童軍　△女童軍　◎蘭姐女童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